114# &7 F % 16875

2 E_NIE A R 4R
FEREA AR

i L plEEERG AL

§ 4 (R L3R AAR)
o} {gi}
?i‘ﬁw% B AR RIIGELY 6F = PREh S &
= J /i‘-—-ﬁ‘—_—v"[
_" Q‘

AR F S RARTE WD, 362,497 5 2 dovtd AT 2041 4
1&:‘;]43 °
R D AR f
i JEEL R
- N AERZFEZE T BAN T ERAY DI PALE
ek R 386IE TR L A 0 £ lﬁ@%&%‘?ﬁ" d H - ig

.‘_

N

Ferem M & B o
S RALRCREBPEBELGG AP (-rﬁign,;sf;ﬁw N
P AREISEL0? 16 Fhek2ET & FRHLEF
A oo R B EAEE (TR 6,000, 000 - i a
113100 21p 422 1162107 21 P o » 92 p HE P
t’ﬁgﬁﬁié,ﬂﬁddﬁ*ﬁﬁn #ﬁﬁ%@?@
2F (7)) TEREIF e £ 4151.5296 0 &3+ 53.2
3% (1.73%6+1.5296=3. 259 ) ’ﬁffé“ﬁ?'1§<€% Ba
PARPARAFRZ #1500 - vl IR E ok it
ﬁ gL PE D 2IMFE ARG D o ",f Mg RIS A

%— 7



I

=

J~4

o p @B pATFEP L BGYOR T P H o T

FA1510% > @ W AcE6B * F > 3% BJIF20%:" &9
& TR RIREL O 1144966@ 22 P A= R iR K G
%’aéiwwﬁ%’-*%#%ﬁimﬁﬂ’%f%i$

%5,362,49T~ 2 derif & #7m 2 JIL ~ BN EAFHE - 2 4L
%ﬁ”ﬁf_—.\ T B %%F“j% FE A ﬂf@‘é@% F -t P E
SRy FEFEAF RELZEN GRAAERREF X
B dod 2 % - AT o

“

REJFIERE P F A - HBEERSE B S FF 297
FAENE G oA e 2 U BT kB PER
B E R Y AU E LTS TRy
Fodgipe 2y Btz G 1R ﬁﬁ%*ﬂvm'& ' 7
ﬁ&%@ CikgE T AIF 2 BEALL o ) LI F RSB
-‘-%]z R HE R AIF 0 X2 % 4T40E - %3478:% s %2331 %1

\_4

Eﬁwiwaoxﬁ&&ék—mﬁ’mﬁﬁ*%%4%
ﬁi%@ﬁi%%i’é@%%ﬁ’im%ﬂmﬁﬂﬁﬂﬁ
P~ ooom el A RRERE AR /f‘if FRABLARA LR -
%i$’ﬁ%“pﬁ4éaé£$w*df TEFEA T (BF 24D
E;J?—%MZG%&IJ&'J%EE@)M w“fgz;w7 R R E
WRAEAY 2 - A A > AE 2 PR LSRR
ﬁ—%wjéﬁ’F@%ﬁm&%i%%rww’lW% A
WA fE s x RE @%’%%ﬁféﬁiﬂ’éﬁi%ﬁi
L ~ﬁﬁ CAEE R A R Rt A 7

F2130E 2 FT40iF 7~ 2 W% 5 PP o

ﬁﬁ’@%i%ii?’%%ﬂﬁmi%%ﬁ~ﬁ%ﬁaﬁ

A YT EFRET B A S EKEF S fIFFe P

mhi o ARBERGT AP HFL L P BB AR A

SR LE AaR BEESREA FEPRREY  mE R
G 3

Soriip o ARA I ELEY

/w



AN
2

-

Fa o AA RAR2Z 0 BARA PRGN FRGS LY F A
Z @%“l, A ORRE AN TR R RF RS ER G
FRAE2 AN L AL v B - AT L £ R H )
=R RCE AR RN

2 \:}7%‘;__ HmiE o AER 2 23 j::\"ﬁI‘i’F} Y 5’\.3;”?;’\}'2'%;3851"?
Sl E > FT81F ~ %80iF %27 » F|ididri <

v = EY 23] 115 & 1 : 28

RES- = F F iz R

MFEAGBEBRANTES o

/

[N

J
=
IS

o

o

2

Joh A H A 3 AN R 200 P AR D FRR o 4
L ERfFRA Y 0 - HER I FFHAT -

v e 3

= A ®] 115 = 1 ’ 28

sy &
i =

S TEARIE | JIAGEDR| fIF |ENETEHRFZ

2ol Gras) | (AR | (&4 |11
1 14,021,872 |p 114# 67 22/3.25% |p 114=# 7" ZSB A2
= PAZZ P IRt
= 6B " p o
RAI510% > @
1, 340, 625 6B % b o
2 BAF20% 3 /&
& 19,362,497
1 =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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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687號
原      告 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謝娟娟  
訴訟代理人  連恭賢  
被      告  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兼法定代理  
人          張有銘（原名張元郁）


            許惠鈞  
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362,49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創駿興業公司）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邀同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10月21日起至116年10月21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按月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按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月）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.52％，合計為3.25％（1.73％+1.52％=3.25％），嗣後隨利率調整而調整，並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年利率計算。前開借款被告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料被告創駿興業公司自114年6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，已喪失期限利益，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共5,362,497元‬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又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既為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民法第474條、第478條、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(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參照)；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五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本票影本、授信額度契約影本、授信約定書暨保證書影本、放款帳卡、利率歷史明細查詢、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、戶籍謄本影本等件在卷為證，本院就上開資料所載內容審核結果，確與原告所述相符，是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應可認為真實。又創駿興業公司為系爭債務之主債務人，張有銘、許惠鈞為系爭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其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郭任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宜璋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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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編號

		欠款餘額
(新臺幣)

		利息計算期間
(民國)

		利率
(年息)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



		1

		4,021,872元

		自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5％

		自114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，按左開利率10％，逾期6個月以上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



		


		1,340,625元

		


		


		




		合計

		5,362,497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687號

原      告 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娟娟  

訴訟代理人  連恭賢  

被      告  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法定代理  

人          張有銘（原名張元郁）



            許惠鈞  

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

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362,49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

暨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

   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

    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創駿興業公司

    ）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邀同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為連帶保

    證人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

    自113年10月21日起至116年10月21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

    按月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按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    （月）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.52％，合計為3.25％（1.73％+

    1.52％=3.25％），嗣後隨利率調整而調整，並自調整日起按

    調整後之年利率計算。前開借款被告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

    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

    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

    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料被告創駿興業

    公司自114年6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，已喪失期限利益，本

    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共5,362,497元‬及如附表

    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又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既為連

    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

   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

    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

    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    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

    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

    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

   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

    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民法第474條、第478條、第233條第1項分

    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

    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

    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

    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(最高法院45年台

    上字第1426號判例參照)；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

    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

    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

    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

    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

    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五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本票影本、授信額度契

    約影本、授信約定書暨保證書影本、放款帳卡、利率歷史明

    細查詢、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、戶籍謄本影本

    等件在卷為證，本院就上開資料所載內容審核結果，確與原

    告所述相符，是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應可認為真實。又創駿興

    業公司為系爭債務之主債務人，張有銘、許惠鈞為系爭債務

    之連帶保證人，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

   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其利息、違約

    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

    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郭任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宜璋　　

附表     編號 欠款餘額 (新臺幣) 利息計算期間 (民國) 利率 (年息)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1 4,021,872元 自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5％ 自114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，按左開利率10％，逾期6個月以上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  1,340,625元    合計 5,362,497元    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687號
原      告 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謝娟娟  
訴訟代理人  連恭賢  
被      告  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兼法定代理  
人          張有銘（原名張元郁）


            許惠鈞  
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362,49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創駿興業公司）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邀同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10月21日起至116年10月21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按月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按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月）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.52％，合計為3.25％（1.73％+1.52％=3.25％），嗣後隨利率調整而調整，並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年利率計算。前開借款被告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料被告創駿興業公司自114年6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，已喪失期限利益，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共5,362,497元‬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又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既為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民法第474條、第478條、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(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參照)；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五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本票影本、授信額度契約影本、授信約定書暨保證書影本、放款帳卡、利率歷史明細查詢、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、戶籍謄本影本等件在卷為證，本院就上開資料所載內容審核結果，確與原告所述相符，是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應可認為真實。又創駿興業公司為系爭債務之主債務人，張有銘、許惠鈞為系爭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其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郭任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宜璋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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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687號

原      告 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娟娟  

訴訟代理人  連恭賢  

被      告  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法定代理  

人          張有銘（原名張元郁）



            許惠鈞  

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362,49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創駿興業公司）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邀同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10月21日起至116年10月21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按月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按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月）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.52％，合計為3.25％（1.73％+1.52％=3.25％），嗣後隨利率調整而調整，並自調整日起按調整後之年利率計算。前開借款被告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料被告創駿興業公司自114年6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，已喪失期限利益，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共5,362,497元‬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又被告張有銘、許惠鈞既為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民法第474條、第478條、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(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參照)；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五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本票影本、授信額度契約影本、授信約定書暨保證書影本、放款帳卡、利率歷史明細查詢、創駿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、戶籍謄本影本等件在卷為證，本院就上開資料所載內容審核結果，確與原告所述相符，是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應可認為真實。又創駿興業公司為系爭債務之主債務人，張有銘、許惠鈞為系爭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其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郭任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　　 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宜璋　　

附表     編號 欠款餘額 (新臺幣) 利息計算期間 (民國) 利率 (年息)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1 4,021,872元 自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5％ 自114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，按左開利率10％，逾期6個月以上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  1,340,625元    合計 5,362,497元    





